
 

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 

第三十六次通風裝置聯絡小組會議摘錄  

 
1 預隔熱板的風槽系統  

 
由於法例第 123J 章和第 132CE 章是分別由屋宇署和食環署分別執行，預

隔熱板風槽試驗計劃的應用範圍可能要局限於第 123J 章內。  
 

2 持牌處所通風 /空氣調節控制系統的檢查  
 
有關在持牌食物處所內的通風 /空氣調節控制系統要求的修訂圖則，將於

2013 年 7 月舉行的 FSSAG 會議討論。  
 

3 新建築物在入伙前的通風系統檢查  
 
屋宇署，消防處，HKRVCA 和  HKARCA 於 2013 年 4 月的會議上討論

了新建築物入伙前通風系統檢查的試驗計劃結果，商討將來可改善的地

方。在新建築物的巡查時，發現其通風系統有大比例的缺陷，而由 RSC
（V）認證的建築物亦發現較多的嚴重防火閘缺陷。屋宇署會將跟進有關

的問題。  
 

4 實施註冊消防工程師計劃以推行第三方參與消防安全審批修訂計劃  
 

消防處已收集了關於業務影響評估（BIA）草案的意見，將會進行研究，

並聯繫有關的持份者作進一步的制定。  
 

5 討論在香港可燃製冷劑的使用  
 

ACRA 於 2013 年 4 月舉行了“製冷劑的安全和正確處理”技術研討會。

在研討會上提出了製冷劑（包括可燃製冷劑）全面性安全問題的意見和

正確的處理程序。消防處強調業界要嚴格按照安全標準和程序在操作過

程中和維修時處理可燃的製冷劑，並指出有關可燃製冷劑的問題亦可向

機電工程署尋求意見。  
 

6 批核 /認可通風系統物料  
 

消防處將會檢討有關通風系統設備及材料的批准 /評估的指引，並會向會

員報告進展情況。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